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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及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天一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吴天一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现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相关委员职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吴天一

离任职务

非独立董事、

董 事 会 审 计

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11 月

20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 年 04 月 22
日

离任原因

公 司 内 部 工

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如

适用）

职 工 代 表 董

事 、子 公 司 董

事等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吴天一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以及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天一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董事变动情况，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选举吴天一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吴天一先生符合《公司法》等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选举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2025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吴天一先生为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不

变，具体如下：胡北忠、崔云、吴天一，其中胡北忠担任召集人。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简历：

吴天一：198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11年5月至2018年8
月任新西兰Lumenworks Ltd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任永吉股份董事长助理；2020年3
月至今任Y Cannabis Holdings Pty Ltd、Pijen (No.22) Pty Ltd（均为永吉股份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

2020年3月至2025年4月任Tasmanian Botanics Pty Ltd（永吉股份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2020年3月

至今任堪纳比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5年4月至今任Phyto⁃
ca Holdings Pty Ltd（永吉股份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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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11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线上通讯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期限要求。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吴天一先生因工作调整于2025年11月20日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

员职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董事变动情况，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选举吴天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

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补选吴天一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补选完成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不变，

具体如下：胡北忠、崔云、吴天一，其中胡北忠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司《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黄凯先生辞任，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补选王忱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补选完

成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由邓代兴、王忱、薛军组成，其中邓代兴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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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云岩区观山东路198号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
157,799,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05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代兴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81,800
比例（%）

99.8622

反对

票数

216,400
比例（%）

0.1371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6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84,200
比例（%）

99.8637

反对

票数

214,000
比例（%）

0.135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7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8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46,100
比例（%）

99.8396

反对

票数

252,100
比例（%）

0.1597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2.09议案名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4,200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44,000
比例（%）

0.154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494,800
比例（%）

99.8070

反对

票数

303,400
比例（%）

0.192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议案名称

王忱

得票数

103,089,54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65.3295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4.0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王忱

同意

票数

8,887,000

8,800,000
50,642

比例（%）

97.6121

96.6565
0.5562

反对

票数

216,400

303,400

比例（%）

2.3768

3.3324

弃权

票数

1,000

1,000

比例（%）

0.0111

0.011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3为特别决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玉祥、钟学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

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25-060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清丽路2号富安娜龙华总部大厦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2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国芳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1人，代表股份376,525,52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5.50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股份 333,024,
7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5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7人，代表股份43,500,7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76％。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0人，代表股份43,536,06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1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人，代表股份 35,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207人，代表股份
43,500,7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7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38,245,539股，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856,055股，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因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27,389,484股。）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
请的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9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22%；反对4,404,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8%；弃权
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101,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136%；反对4,404,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72%；弃
权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91%。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376,138,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2%；反对 3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1%；弃权
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149,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13%；反对 3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38%；弃权
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49%。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70,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68%；反对4,402,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3%；弃权
5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80,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668%；反对4,402,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24%；弃
权5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08%。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3.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90,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21%；反对4,402,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3%；弃权
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100,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127%；反对4,402,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24%；弃
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9%。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3.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88,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15%；反对4,39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1%；弃权
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98,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077%；反对4,39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25%；弃
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98%。

表决结果：通过。
3.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87,2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13%；反对4,40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1%；弃权
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97,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056%；反对4,40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95%；弃
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49%。

表决结果：通过。
3.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1,964,5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87%；反对4,40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3%；弃权
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75,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238%；反对4,40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11%；弃
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551%。

表决结果：通过。
3.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86,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10%；反对4,40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3%；弃权
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9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035%；反对4,40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11%；弃
权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53%。

表决结果：通过。
3.07《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87,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12%；反对4,40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1%；弃权
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97,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054%；反对4,40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97%；弃
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49%。

表决结果：通过。
3.08《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90,5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21%；反对4,40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5%；弃权
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10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132%；反对4,40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42%；弃
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26%。

表决结果：通过。
3.09《关于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091,7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25%；反对4,402,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3%；弃权
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102,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159%；反对4,402,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26%；弃
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1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376,10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7%；反对 3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2%；弃权
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117,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78%；反对 3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09%；弃权
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13%。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章思琴律师和高巧儿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25-06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林汉凯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林汉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
务，辞任后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林汉凯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原定任期为2024
年10月14日至2027年10月13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汉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9,040股，不存在
应履行而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林汉凯先生的辞
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营，亦不会对
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其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公司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一致同意选举林汉凯先生担
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林汉凯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林汉凯先生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林

汉凯先生当选为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附件：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林汉凯：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1986年出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历任公司家纺研发副

总监、总监、现任公司研发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汉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9,040股。林汉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林汉凯先生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25-062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六期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鉴于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6人、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1人因个

人原因离职，失去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故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第六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206,500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50,000股进行回购
注销的处理。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56,500股，预计公司总股本将由838,245,539股变更
为837,989,039股，注册资本也将由83,824.5539万元变更为83,798.9039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清丽路2号富安娜龙华总部大厦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2、申报材料：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

供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需同时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时间：2025年11月21日至2026年1月4日（每个工作日09:00-12:00；14:00-18:00）
4、联系人：李艳、陈艺婷
5、联系电话：0755-26055079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67 证券简称：中创物流 公告编号：2025-053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169号中创大厦25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
247,559,360
71.41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松青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第四届董事会人数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1,530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132,800
比例（%）

0.0536

弃权

票数

5,030
比例（%）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1,530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20,430
比例（%）

0.0083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7,830
比例（%）

99.9468

反对

票数

118,100
比例（%）

0.0477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累积投票制实施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25,800
比例（%）

0.0508

弃权

票数

5,030
比例（%）

0.0021

4.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4.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原《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28,53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117,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3,430
比例（%）

0.005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第四届董事会人

数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0,239,150

10,239,150

比例（%）

98.6717

98.6717

反对

票数

132,800

117,400

比例（%）

1.2797

1.1313

弃权

票数

5,030

20,430

比例（%）

0.0486

0.197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议案4.01、议案4.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志芹、丁双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67 证券简称：中创物流 公告编号：2025-052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
及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基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设职工董

事一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股东大会召开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苑芳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苑芳川先生简历如

下：

苑芳川，出生于1981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07年至2008年8
月任职于青岛远大船务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8年9月至今，历任青岛中创远

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现任青岛中创远达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监督效能，提升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内部控制

体系等核心领域的监督深度，充分保障审计工作的专业性与全面性，公司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进行调整，将委员会成员由3名增至5名，新增一名独立董事与一名职工董事，为公司稳健经营与合

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治理保障。

鉴于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独立董事选举，当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完成职工董事选举。为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以口头方式向各位董事

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送达会议资料。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下午在中创大厦25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人数暨增补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委员会成员由3名增至5名，增补独立董事孙

军先生和职工代表董事苑芳川先生为新任委员。新增委员简历如下：

孙军，出生于1962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14年3月至2016年8月，

任职于中远物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2016年8月至2019年4月，任职于中远海运物流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党委书记。2019年4月至2022年5月，任职于中远海运欧洲公司，担任董事、总裁。

苑芳川，出生于1981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07年至2008年8
月任职于青岛远大船务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8年9月至今，历任青岛中创远

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现任青岛中创远达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

本次调整完成后，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范英杰女士

委员：高玉德先生、孙军先生、丁仁国先生、苑芳川先生

特此公告。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72 证券简称：科安达 公告编号：2025-051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27日、2023年10月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同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12月0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预留份额进行分配。本次预留
份额 473.6万份，即 40万股，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19.06%，由符合条件的 20名核心研发人
员/核心骨干人员（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受让价格与首次授予受让价格一致，为
11.84 元/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第
一个解锁期于2025年11月21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锁期届满的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届满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股份。2023年11月21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所持股票2,098,000股，已于 2023年11月 21日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深圳科安达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价格为 11.84元/股，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0.85%。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首次授予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预留授予部分所获标的股票分两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首次授予
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标的股票的
比例分别为50%、50%，各期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业绩目标和持有人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锁定期将于2025年11月21日届满，且达到解锁条件，可
解锁数量为预留授予部分 400,000股的 50%，即 200,000股，对应可解锁比例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9.53%，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后的后续安排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提前终止或在锁定期满后，由持有人会议审议并授权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将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直接出售后分配或者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持股计划股票
直接出售的，出售股票所得收益，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根据出售情况进行清算，在依法扣除
相关税费后，由管理委员会按考核结果及《管理办法》的约定进行分配；持股计划股票过户至考核合
格的持有人的，由持有人自己选择股票出售时间。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如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标的股票仍未全 部出售，具体处置办
法由管理委员会确定。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
定，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15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终止和延长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及延长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自公司首次授予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
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可以延长。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

据等事项，每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所持50%
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满后，持有人会议未作出有效的延长存续期的 决议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最后一个锁定期满后，若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 币资金，本员工持股

计划可提前终止。
3、在不违背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经管理委员会提议、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

（不含50%）份额同意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72 证券简称：科安达 公告编号：2025-052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27日、2023年10月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同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
二个解锁期于2025年11月21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及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股份。2023年11月21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所持股票2,098,000股，已于 2023年11月21日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深圳科安达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价格为 11.84元/股，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0.85%。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首次授予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首次授予部分所获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首次授予部
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标的股
票的比例分别为40%、30%、30%，各期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业绩目标和持有人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锁定期将于2025年11月21日届满，且达到解锁条件，可
解锁数量为首次授予部分 1,698,000股的 30%，即 509,400股，对应可解锁比例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24.28%，占公司总股本的0.21%。

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锁定期解锁后的后续安排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提前终止或在锁定期满后，由持有人会议审议并授权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将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直接出售后分配或者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持股计划股票
直接出售的，出售股票所得收益，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根据出售情况进行清算，在依法扣除
相关税费后，由管理委员会按考核结果及《管理办法》的约定进行分配；持股计划股票过户至考核合
格的持有人的，由持有人自己选择股票出售时间。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如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标的股票仍未全 部出售，具体处置办
法由管理委员会确定。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
定，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15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终止和延长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及延长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自公司首次授予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
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可以延长。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

据等事项，每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所持50%
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满后，持有人会议未作出有效的延长存续期的 决议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最后一个锁定期满后，若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 币资金，本员工持股

计划可提前终止。
3、在不违背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经管理委员会提议、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

（不含50%）份额同意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